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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陀区绿化市容系统 

开展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 

 

为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

产、防汛防台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。根据市绿容局和

区安委会、消防委等关于安全排查整治的工作要求，针对近

期各地和本系统内安全事故多发，结合夏季高温潮湿、恶劣

天气频发等特点，经局党组决定，即日起至 11月开展区绿

化市容系统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。以进一步加强本区绿化

市容系统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工作，严格落实各项安全责任

和措施，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，确保行业安全运

行。具体方案如下： 

一、目标要求 

由局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协调推进排查整治工作。各科室、各事业中心、

各绿化环卫企业要根据《普陀区绿化市容系统安全生产和消

防安全管理责任制度》，抓好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责任落实，

有序推进、取得实效。各单位严格贯彻“党政同责、一岗双

责、齐抓共管、失职追责”原则，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落

实安全生产责任，聚焦问题短板，紧盯重点领域、重点场所、

重点设施，全面排查安全事故隐患，精准发现和严肃整改各

类安全违规行为，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。根据市绿容

局 2023年工作目标考核方案《一票否优暂行办法》，不发生

重大安全稳定事件等一票否优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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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 

各科室、各事业中心、各企业要按照“全覆盖、零容忍、

重实效”的工作要求，采取企业自查和行业监管相结合等多

样化的方式开展全面彻底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坚持问题导

向，紧盯安全意识不强、安全责任不落实、风险防控不完善、

隐患排查不彻底等问题，突出重点场所、重要部位、关键环

节。对梳理出来的问题，要即查即改、从严整治安全隐患，

落实整改措施，切实做好安全隐患“回头看”。 

（一）安全生产责任落实。贯彻学习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上

海市安全生产条例》、“十五条硬措施”和“78条”具体措施

等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的落实情况，定期开展安全生产形势

分析、部署安全生产重要工作，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法定职

责等情况。 

（二）规范落实制度措施。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落

实、安全防范措施严密全面、安全教育培训到位、安全操作

规程要规范等。企业贯彻落实全过程安全管理、全员安全生

产责任制情况；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生产风险防控和隐患排查

治理双重预防机制情况等。 

（三）重要点位场所。包括办公场所、道班房、压缩站

等作业场所、环卫和绿化在建工地、值班室、财务室、配电

间、厨房、职工（民工）宿舍、防汛防台物资器材库、人员

密集场所、租赁场所、船舶码头、电动自行车充电点位、易

燃易爆点位、绿地林地等。 

（四）各类设施设备。包括消防设施、监控设施、电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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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、特种设备（电梯、游乐设施等）、电线线路、电瓶车

（船）、机动车、户外广告、户外招牌和景观灯光设施、电

子显示屏、公园游乐设施、生活垃圾中转处理设施、行道树

等，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立即开展销项整改，全面整治安

全风险隐患。 

三、任务分工 

（一）全面布置，自查自改阶段（即日起至 7 月底） 

各事业中心、各企业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方案，落

实责任、细化措施，广泛宣传发动，层层动员布置。紧密结

合房屋建筑工程和燃气工程安全生产治理行动、重大事故专

项排查整治 2023行动等工作要求，细化自查方案，组织力

量开展各个层面的自查自纠。各企业要全面排查生产经营建

设的全过程，对每个部位、每个环节、每个岗位可能存在的

安全风险点和隐患，制定风险管控措施，建立隐患清单台账，

落实隐患整改责任、措施和时限，彻底整改隐患。 

（二）集中检查，严格整治阶段（8 月-9 月） 

局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大排查大整治期间不定期按照

“四不两直”检查要求开展抽查检查。各科室、各事业中心

要结合本条线特点和实际情况细化责任、分工进行检查。对

查出的问题、隐患和整改要求需当面告知，并建立检查台账。

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，要先行采取必要的应急防范措施，

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制定事故隐患治理方案，并及时向局安全

工作领导小组报告。 

（三） 巩固提高，总结经验阶段（10 月-11 月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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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对检查出的问题、整改情况进行跟踪复查，确

保隐患消除，整改到位，巩固提升集中检查阶段工作成效。

全面梳理大排查大整治开展情况，总结经验做法，把在工作

中形成的好经验、好做法，及时固化到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，

努力构建安全生产长效机制。 

四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强化组织领导。各科室、各事业

中心、各企业要深刻认识到安全生产、消防安全的重要意义，

切实担负起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的政治责任，层层抓好组

织实施，确保各项工作落实落细、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结合夏季防范特点，消除各类隐患。各单位要针

对夏季高温潮湿、灾害性天气频发和防汛汛期特点，对用电

用气、防汛防台、防暑降温的防范措施，工作人员防护穿戴

规范和设施设备使用规范等加强重点排查。结合中秋、国庆

法定节假日期间和进博会期间的安全工作要求落实隐患排

查。 

（三）加大检查力度，形成监管机制。要按照“三个必

须”和企业主体责任，各尽其职，各负其责，开展检查督查，

建立健全信息报送、情况通报、联合执法等机制。 

五、信息报送 

大排查大整治过程中要注重经验的总结与提炼，进一步

建立健全安全生产监管长效机制。请各中心、各企业于 7 月

31 日前报送本单位安全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方案，相关科室、

各中心、各企业将每月安全检查情况填报普陀区绿化市容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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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情况综合月报表（附件），报送至局法

制监督科。 

 

附件：普陀区绿化市容系统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情况综合月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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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普陀区绿化市容系统安全大排查大整治情况综合月报表 

 

填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 

 

检查情况 

检查次数  检查单位个数  当月参加检查人数  

当月开展大排查大整治情况：（包括行动方案、检查情况、整改情况等） 

 

 

 

 

检查及整

改内容 

检查单位名称 检查内容 隐患具体内容 已完成整改的具体措施 整改时间 未整改原因 
预期整改 

时间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      

 


